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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第 7屆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5月 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貳、 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會議室 

參、 主席：廖召集人靜芝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黃千瑀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編號 
案由/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決議事項 

7-2-1  建議社會局、早

療通報個管、療

育據點，在早療

宣導部分能因應

家庭類型的多元

而有不同的宣導

方式。 

目前各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及據

點宣導方式說明如下： 

一、辦理發展篩檢及宣導活動：透過

各中心每年須辦理4場次宣篩活

動、中心社區圖書室辦理發展諮

詢，針對服務轄區內之家庭提供

服務。 

二、製作影片宣導：製作兒童發展與

早期療育服務宣導動畫影片，並

置於兒童發展資源網及 Youtube

上，提供給會運用手機或電腦之

家庭。 

三、社區網絡單位宣導：透過通報資

源網絡單位，如幼兒園、托嬰中

心、居家托育人員、親子館、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及社區義工等

進行兒童發展篩檢研習，培植篩

檢知能並進行定期篩檢及早療

通報。 

四、運用外展服務車進行宣導：結合

服務區域內鄰里長、協會理事長

等資源進行巡迴式療育服務諮

詢及篩檢等活動。 

社會局 解除列管 

7-2-2 工作報告中各局

處執行成果陳述

本次工作報告執行內容及成果皆已

增加文字質性說明。 

社會局 

衛生局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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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決議事項 

方式僅呈現活動

人數及場次，建

議執行內容能多

些文字質性說

明，如：辦理專

業知能或外督如

何使專業人員能

落實以家庭為中

心，如何促進專

業人員與家長間

關係連結的狀

況。 

教育局 

7-2-3 建議可強化社工

在轉銜服務扮演

積極角色，並增

進局處在幼童入

小、入幼鑑定安

置中的合作，建

議局處可共同討

論如何基礎性的

宣導，協助即將

轉銜孩子的家長

們瞭解初步轉銜

觀念，透過會議

說明讓家長瞭解

辦理轉銜會議的

目的，並傳達轉

銜資訊給予家

長。 

一、 本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為

使家長瞭解轉銜資訊，辦理方

式說明如下： 

(一) 定期辦理轉銜講座或預備

活動，邀請本市特教巡迴

輔導老師擔任講師，透過

實例分享，讓家長能瞭解

轉銜內容及如何準備。 

(二) 印製轉銜能力預備手冊及

相關教材，提供予家長。 

(三) 透過跨局處合作，協助教

育局寄發或轉知服務個案

入幼及入小轉銜鑑定安置

資料，或新生入小體驗營

等資訊。 

二、 本府教育局提供幼兒園全面篩

檢複篩不通過之個案清冊給社

會局，以利本市兒童發展社區

資源中心後續通報追蹤，並協

助特殊保護個案進行鑑定或轉

安置，依據個案狀況於審查會

討論相關服務，必要時派員出

席社會局相關會議，未來亦將

持續增進跨局的合作。 

社會局 

教育局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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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決議事項 

三、 辦理 113 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學

生幼小轉銜家長知能研習，課

程內容包含轉銜相關資訊及親

師溝通等主題，並請社工協助

轉發相關訊息。 

四、 本府教育局亦受理社工轉介或

家長申請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

園鑑定安置，並於評估時邀請

社工共同參與評估會議。 

7-2-4 目前遇到鑑定安

置時，常會遇到

附近鄰近集中式

特教班皆滿額，

導致幼童需往距

離較遠的地方就

讀，衍生家長在

接送方面的困

擾，希望局處能

有些機制可協助

處理。 

一、 本市112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

設有集中式特教班26班，113學

年新設1班，可安置216名學童。 

二、 本府教育局針對身心障礙幼兒

安置需求，積極規劃逐年增設

或調整特教班級，俾利提供有

需求之身心障礙幼兒適性教育

服務。 

教育局 繼續列管 

7-2-5 近期臺中市發展

學園收托待排幼

童變多，請教育

局瞭解孩子在一

般幼兒園為何中

途離園的原因，

並協助讓孩子可

回幼兒園就讀進

行融合教育。 

一、 查臺中市發展學園係身心障礙

早療日托機構，服務對象為發

展遲緩幼兒、各程度身心障礙

幼兒，以社區型、多元化療育為

服務，為常態性提供治療服務。 

二、 經詢臺中市發展學園，該學園

收托待排幼童穩定，未有變多

趨勢。又經一般幼兒園離園後

轉介至該學園收托之幼童，多

因醫師建議、家長意願、幼童生

活未能自理等相關需求，須接

受相關治療，與一般幼兒園所

能提供之特教服務不同，且所

佔比例不高。 

三、 又該學園收托幼童倘經治療已

好轉，亦由學園協助轉介至本

教育局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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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決議事項 

市一般公、私立幼兒園就讀。 

四、 另有關身心障礙幼兒就學，幼

兒園不得拒絕鑑輔會安置之特

殊需求幼生，且本局採增班設

園方式增加鑑定安置幼生名

額，俾提供相關服務，對於中途

離園之特殊生亦進行追蹤後續

就學情形。 

柒、 各工作項目執行情形(詳如會議手冊)： 

一、 委員建議： 

(一) 吳委員佩芳： 

建議早期療育單位及人員思考如何與家庭共同工作，透過育兒指導、

社區據點等方式，加強家庭教養及早期療育觀念，促進從融合觀點而

非醫療觀點推動早期療育服務。 

(二) 孫委員世恒： 

1. 為使早期療育資源有效運用，降低療育醫療化，建議衛生局針對

健保單位應規範提供幼兒早期療育治療時，須評估是否具聯合評

估報告書或診斷證明書，確認其有療育之必要性。 

2. 建議社會局針對早期療育服務應聚焦於家庭、賦權家長，於日常

生活中創造幼兒療育的機會，故早期療育補助及自費療育單位應

具規範，如家長帶幼兒至單位進行療育，應要求家長須與治療師

討論如何促進幼兒發展。 

二、 主席指(裁)示： 

(一) 洽悉。 

(二) 因應家庭多樣化，應持續推動家庭賦能，重視其能力培養，促進家庭

一同參與幼兒療育過程，了解如何面對幼兒發展遲緩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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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提案討論： 

案  由：依據特殊教育法第37條第1款規定：對於就讀學前私立幼兒園或社會

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得發給教育補助費，並獎助其招收單位。

不知道教育局是否有提供家長教育補助費？是否提供幼兒園獎助？請

教育局提供過去三年度，教育補助費及招收幼兒園獎助費用概況，若

未有獎助，未來請提供招收單位獎助。 

        特殊教育相關支持性服務是融合教育不可或缺的資源，許多幼兒園也

反應教師助理員的時數與招聘有困難，但許多園所特教巡輔教師服務

頻率不足，專業團隊每學期服務時數不符合特生人數的需求，不知以

上現象是否受限於特教經費不足，依特殊教育法第九條：特殊教育預

算在地方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請教育局提供

過去三年度中央補助及市政府編列預算金額、比例及項目、學前階段

教助員與各類專業團隊服務概況（時數與服務人數）。希望市府能夠

提供充足之人員編制與經費預算，以利學前融合教育的推動，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孫委員世恒) 

說  明：為鼓勵幼兒園實施融合教育，想要了解臺中市補助私立幼兒園招生特

生的情況。 

        許多幼兒園反映教師助理員的時數與招聘有困難，特教巡輔教師巡輔

時數不足，常常是兩週一次，而專業團隊支持服務，常常每學期兩次

或三次，明顯無法與幼兒園教師及特教老師就個案的狀況進行持續性

的處理，是因為預算限制導致專業團隊服務時數受限？想要了解市府

是如何處理？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意見： 

一、 本局依特殊教育法第9條：特殊教育預算在地方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

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之規定編列年度預算： 

(一) 110年本市編列特殊教育預算32億2,089萬元，佔本市該年度教育

總預算5.64%。 

(二) 111年本市編列特殊教育預算33億3,755萬元，佔本市該年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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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預算5.94%。 

(三) 112年本市編列特殊教育預算34億5,869萬元，佔本市該年度教育

總預算5.96%。 

二、 本局依「就讀私立幼兒園社會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及招收單位獎

補助辦法」，發給教育補助費每人每學期補助7,500元，並獎助其招收

單位每招收身心障礙幼兒1人，每學期獎助新臺幣5,000元： 

(一) 110年核定補助經費計約1,413萬2,500元(中央全額補助)。 

(二) 111年核定補助經費計約2,720萬7,500元(中央全額補助)。 

(三) 112年核定補助經費計約2,317萬5,000元(中央補助86%；本局自

籌14%)。 

三、 特教助理人員：本局提供特教助理人員服務人力，均以學生之特殊需

求考量，並邀請專家學者(含特教教授、特教教師及專業醫療人員)進

行審查，且會參考學生身心障礙輕重程度、學生安置情形、輔具器材

借用、無障礙空間配置等因素綜合研判，以提供學生適切服務。 

(一) 110年共提供591名學前身心障礙學生特教助理人員服務14萬

7,991小時，核定經費總計約2,841萬元(中央補助比例88%；本局

自籌比例12%)。 

(二) 111年共提供605名學前身心障礙學生特教助理人員服務16萬512

小時，核定經費總計約3,361萬元(中央補助比例63%；本局自籌

比例37%)。 

(三) 112年共提供625名學前身心障礙學生特教助理人員服務16萬

6,753小時，核定經費總計約3,390萬元(中央補助比例64%；本局

自籌比例36%)。 

四、 特教相關專業人員：本局提供之特教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係依據教育

部「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專業團隊運作辦法」規定，由學校主要負責

身心障礙學生教學與輔導之教師主責團隊運作，其他專業團隊成員以

合作諮詢等方式，提供其有關個案評估、個別化教育計畫目標訂定、

課程與教學規劃、環境設施設備改善、輔具購置及運用、轉銜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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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並協助追蹤調整，爰其每學期之服務將以完成「期初評估服務

需求及建議」、「期中修正或持續原建議計畫」及「期末檢討服務成

效」等3階段目標。 

(一) 110年共提供875名學前身心障礙學生特教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服

務時數共計6,217小時，核定經費總計約684萬元(中央補助比例

88%；本局自籌比例12%)。 

(二) 111年共提供951名學前身心障礙學生特教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服

務時數共計6,554小時，核定經費總計約701萬元(中央補助比例

88%；本局自籌比例12%)。 

(三) 112年共提供976名學前身心障礙學生特教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服

務時數共計7,052小時，核定經費總計約776萬元(中央補助比例

78%；本局自籌比例22%)。 

五、 巡迴輔導教師：不分類巡輔班服務對象為安置幼兒園之各類身心障礙

幼兒，由巡迴輔導教師視其特殊教育需求，提供普通班教師教學輔導

或課程調整策略等。因幼兒障礙類別多樣化，巡輔教師尚需協助鑑

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擬定與執行等直接服務，及提供教師、行政人

員、家長諮詢之間接服務。 

六、 依現行巡輔教師每周授課節數約16至18節之狀況，本市學前教育階段

110學年設有巡迴輔導班52班；111學年設有巡迴輔導班58班；112學

年度設有巡迴輔導班60班，113學年度再新增7班，逐年增班以降低教

師負擔，以期增加教師服務個案時數。 

決  議：請本府教育局持續推動。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同日上午 10時 


